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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0 年度臺南市都市更新及爭議處理審議會 

第二次會議紀錄 

壹、會議時間：100 年 8 月 8 日（星期一）下午 14 時 

貳、會議地點：本府 10 樓都委會會議室 

參、主持人：林召集人欽榮             紀錄：莊武雄、陳心怡 

肆、出席單位：詳簽到簿 

伍、報告案： 

一、臺南運河星鑽更新地區招商規劃案 

（一） 綜合討論 

1.賴委員美蓉 

（1）本案未來的交通動線、兩個學校遷校如何處理將是關鍵。 

（2）分區分標間如 A1、A2 是否有先後次序，公共設施如何負擔？如不確認，投

資者將會怯步。 

（3）細部計畫中之公園等公共設施要如何開闢，由誰開闢？ 

2.葉委員惠青 

（1）兩個學校之遷建及新沙卡里巴的問題目前尚待解決，時程設定，如何處置都

是關鍵。 

（2）本案已進行甚久，是否仍要以此方向進行，是否有其他可能，可以再商確。 

（3）商業聚落如何形成，本案與中國城更新的成功是彼此關聯的，故中國城的規

劃仍要一併思考。 

3.陳委員淑美 

（1）整體之規劃定位為何，土地如何取得，開發定位為何，使用分區之定位與特

觀區中之觀光定位，應加以說明。 

（2）分期分區招標原則正確，但如何分區、次序為何，未來在介面的銜接上應要

整體考量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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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謝委員宏昌：國內之規劃思維易落入傳統之都市計畫程序，這麼大的基地，以

國外(荷蘭)為例，應先決定未來的開發方案，再討論如何分區、開發方式及未

來的建築量體，目前的想法過於粗糙。 

5.陳委員俊仁 

（1）網路上對於本案有諸多討論，因為本案承接著中西區復甦的重責大任，為什

麼要做這個案子，應有基礎的想法。 

（2）中國城都市更新是另一個重點議題，面對民眾的抗爭如何處理。 

6.林召集人欽榮： 

（1）本案未來透過五條港計畫、運河環港、安平港計畫及鐵路地下化之串連，將

是一個重要的點，應要積極的持續推動。 

（2）建議本案將運河水道引入，配合西側飛天橋設計，將可創造本基地條件之稀

少性，有利吸引投資。 

（3）分區分標部分，建議除金城國中校舍外，其餘地區規劃為三區先標，俟金城

國中遷走後，該基地引入一公益性的建設。 

7.黃副召集人永泰：有關學校(新南國小)之議題，8月中旬會較明朗，教育局今年

度編列 1千萬之工程費用，將採一次發包逐年編列預算之方式執行，預計 102

年底前將會完工。 

8.林委員清華 

（1）同意分區分標方式較為可行，亦可考慮劃成 8塊會更適合地方的開發商。 

（2）本案南側的中油加油站，對於本區的發展會是阻礙，長期建議規劃遷移。 

9.張委員紹源 

（1）公共設施之開發，本區域大部份為市有土地，開發成本不高，容易處理。 

（2）因應未來學校之發展趨勢，建議兩校校舍可以共用，以增加土地使用的效率。 

11.林委員燕山：規劃應由市場決定，目前都市計畫規劃方案應再檢討。 

12.解委員鴻年：要有一個公共鑽石替代金城國中，在最後一期興建，形成公共議

題。 

13.吳委員玉成：本案應有一個亮點，故同意召集人所建議，本案應放入一重點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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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公共建設及建築。 

14.廖委員淑容 

（1）本案以市場性考量，有關整體願景、觀光配套仍應加強。 

（2）另以親水性考量，同意將運河水道引入的建議。並且就整體規劃思考，公共

建設的進入也是必要的。 

（二） 主席裁示：本案請將各委員意見納入參考修正，後續詳細規劃方

案完成後，再提至本會報告。 

二、臺南鐵路地下化更新初步規劃報告 

（一） 綜合討論 

1.謝委員宏昌 

（1）有關都市計畫規劃部分，似乎僅是為了取得工程用地，有關東西兩側縫合，

如開元陸橋、東門陸橋、中華陸橋拆除後，兩側的都市計畫如何縫合是重要

的議題。 

（2）南臺南站基地，因南側鄰近臺南機場，做為高鐵、航空運輸等進入臺南的重

要門戶，該基地的規劃不應如此。南臺南站基地之規劃較有問題，會後未來

再詳細與業務單位討論。 

（3）未來如辦理站區國際競圖後，建議參考國外作法，設計團隊作為未來工程開

發時的品質管控團隊，以確保開發品質。 

2.賴委員美蓉 

（1）都市更新公司部分，國內其他縣市過去推動經驗，皆因議會等問題未能成功，

此部分為後續需要突破之處。 

（2）臺南市的都市計畫過去分為各行政區檢討，在交通等部份會造成規劃的問

題，建議應再整併作整體規劃，以本案來看鐵路地下化路線亦跨越多的行政

區，應以全市觀點整體規劃才會完善。 

（3）同意站區整體開發不分標招商，應要把握這個整體調整的機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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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林委員清華 

（1）建議可參考韓國清溪川案例，車站設計可多觀摩如京都車站、柏林車站等國

外成功案例。 

（2）車站的設計開發應要與成大結合，成大鄰接且腹地廣大，如合作再結合遠東

商圈、新光商圈，可帶動地區的整體發展。 

（3）鐵路兩側建築過去因噪音問題，外表較不具美觀，地下化後兩側建築應有配

套鼓勵辦理更新拉皮。 

4.林委員秀娟：站區部份目前由本局直接管理之國有土地比例較少，透過今日的

討論我想本案未來可期。 

5.葉委員惠青 

（1）由目前規劃內容來看，站區是一個商業中心，有關定位建議可徵求構想書來

作進一步詳細評估規劃。 

（2）有關都市更新公司部分，因本局目前亦正研擬工業區更新公司，本案以民間

成立更新公司可作為參考。 

（3）國外案例如柏林車站，是一個綠能車站的典範。臺南市目前正在推低碳城市，

低碳的概念也應納入未來站區的設計中。 

6.陳委員淑美 

（1）以站區目前的活動來看，趨於年輕化，故站區機能定位除了商業外，有關商

圈演化過程、活動旅次內容皆應納入考量。 

（2）路廊二側、東西空間活動的串連規劃，是目前規劃中較為缺乏的，應再加強，

才可藉由此難得的機會，真正達到都市縫合的目標。 

（3）同意土地作價入股的構想，更新安置方案應可降低民眾的反彈，後續權利變

換的內容、權利價值的計算，涉及民眾是否需要再支付經費，亦會影響意願，

此部份將為後續執行的關鍵。 

7.解委員鴻年 

（1）目前規劃將原有鐵道改為綠帶，並沒有真正達到縫合的目標，應將考量幾個

節點東西的連通，如站區部份成大應一併納入，讓知識產業可以納入 CBD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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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告知識城市的來臨。 

（2）南臺南站基地的構想，以其區位的特性做為安置基地有點可惜，也可思考將

安置需求全部放於小東路北側基地。 

8.陳委員俊仁：有關更新公司的運作，未來利潤如何分配？如有虧損怎麼辦？誰

來監督？這些都是未來應再考量的。 

9.黃副召集人永泰：結合轉運中心，還可納入現有成大及站前商圈一併規劃考量，

並且區隔客源屬性，如學生、青少年族群等，另群聚性的商業如何結合都應納

入考量。 

（二） 主席裁示 

1.請業務單位會後將市府日前舉辦之「2011 年國際都市設計工作坊」，

英國建築聯盟學院提出之站區規劃構想，提供給各委員參考。 

2.本案透過今日的討論，更新初步構想原則獲得各委員的認同。 

3.本委員會未來請定期召開會議，除更新事業計畫案件審議外，亦請

各委員給予市府各更新規劃案之諮詢建議。 

陸、散會（下午 16 時 30 分） 






